
 



 



 



樓宇維修防貪系列

嚴謹監察 客觀評核

貪污舞弊的風險

‧ 對工程進度監管不力或縱容承建商的工程延誤，完全依賴顧問監督工程進度。
‧ 接受或縱容質素低劣/未完成的工程和不合規格的維修物料。
‧ 隱蔽工程 (即完成後會被遮蓋而不能看見 /檢查的工程)缺乏施工證明。

‧ 要求顧問制定工程監督計劃書，列出監管的詳細安排，並定期匯報工程進度及質素。
‧ 根據合約的規定及準則，評核顧問及承建商的工作表現。
‧ 在可行及安全的情況下，與顧問一起進行工地巡查，核實工程的質量和進度。
‧ 守法循規，拒絕顧問及承建商提供的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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